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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泰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MA367CHB7J
法定代表人：刘勇辉     职务：执行董事、总经理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北大道1088号意环大厦商业写字楼5层510室
本机关在处理洪财投决字〔2025〕14号政府采购投诉时发现，你单位在2025年水泵、电机、电气及信息化等设备维修养护项目（项目编号：JXCTGC-2024-001）中，涉嫌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你单位投标文件中提供了由华认联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CCRC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证书编号：CCRE25370090）、《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编号：PCD6878657390900）及《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编号：PCD5059633692850）三份证书。经查询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从业机构名录，华认联认证服务有限公司不在名录之内，且在该平台中未查询到上述证书的任何相关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也未查询到华认联认证服务有限公司的任何相关信息。你单位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虽你单位辩称不具有主观故意，但作为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具有核实投标材料真实性、有效性的法定义务，你单位对于上述证书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应对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负责，故你单位的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形。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投标文件、情况说明及首违不罚承诺书、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页面截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页面截图等证据材料予以印证。
鉴于你单位中标后在质疑阶段因质疑事项成立已被取消中标资格，危害后果轻微，积极配合调查，已采取措施主动减轻危害后果，及时改正，且在政府采购领域无相关违法记录。
据此，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以及《江西省财政部门不予、减轻、从轻和从重行政处罚适用规则》第十条：“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具体情形为：（一）初次违法，没有违法所得，危害后果轻微，已采取措施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且及时改正的；”之规定，决定如下：
一、对你单位的上述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二、你单位应在今后政府采购活动中委托第三方中介公司联系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验时应对其出具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严格审查。
三、你单位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就整改情况形成书面意见报送本机关。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书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南昌市财政局
联系电话：0791-83986405
联系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会展路199号红谷大厦B座1816室



南昌市财政局  
20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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